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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规划，为

进一步深化产业链垂直整合，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22 日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拟以现金受让闾传胪、王金俊、李振泉 3 名股东（合并简称“交易对

方”）合计持有的南通中菱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菱科技”）51.00%

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10 万元），协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中菱科技的控股股东。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

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

千万元人民币；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

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

入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

售股权导致上市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资产

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七条规定：“上

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重组办法》）第十二条予以认定，其中营业收入指标执行下列标准：购

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

币。” 

公司本次拟收购标的公司的总资产为 8,694.43万元、净资产为6,399.51万元、

营业收入为 7,248.57 万元、净利润为 1,261.79 万元，交易成交金额为 8,000.00

万元，公司最近一期（2025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 104,494.44 万元、净资产为

83,048.81 万元、营业收入为 44530.10 万元、净利润为 12,736.63 万元，指标占比

分别为 8.32%、9.63%、16.28%、9.91%，均未超过 50.00%，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 年 5 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购

南通中菱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51%股份的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026 年 5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

购南通中菱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51%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 



本次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闾传胪 

住所：江苏省海安市 

目前的职业和职务：中菱科技董事长、总经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王金俊 

住所：江苏省海安市 

目前的职业和职务：中菱科技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自然人 

姓名：李振泉 

住所：江苏省泰州市 

目前的职业和职务：中菱科技董事、 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南通中菱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江苏省海安县雅周镇王垛工业园 

交易标的为股权类资产的披露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南通中菱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5 日，法定代表人为闾传胪，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电力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绝缘材料制

品、塑料复合材料、环氧树脂制品；机械加工、制造；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所占比例（%） 

1 闾传胪 6,229,426 62.29 

2 王金俊 2,486,284 24.86 

3 李振泉 1,284,290 12.84 

合计 10,000,000 100.00 

（3）交易标的财务状况 

项目 2025年 12 月 31 日（万元） 2024年 12 月 31 日（万元） 

资产总额 8,694.43  8,665.41  

负债总额 2,294.92  3,527.69  

净资产 6,399.51  5,137.72  

营业收入 7,248.57  7,117.93  

净利润 1,261.79  857.89  

注：上述数据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数据。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菱科技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2024 年度、

2023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XYZH/2026BJAEB0429），发表了标准无保留

的审计意见。 

2、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

了《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南通中菱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山评报字[2026]第 13159

号）。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总资产账面值 8,764.57 万元，评估值 12,032.16 万元，评估增值 3,337.73 万

元，增值率 38.39%；负债账面值 2,294.92 万元，评估值 2,383.90 万元,评估增值

88.98 万元，增值率 3.88%；净资产账面值 6,399.51 万元，评估值 9,648.26 万元，

评估增值 3,248.75 万元，增值率 50.77%。 

（2）收益法评估结果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6,399.51 万元，评估值为 15,723.70 万元，评估增值

9,324.19 万元，增值率 146%。 

（3）评估结论 

收益法从企业整体获利能力出发，完整涵盖了有形资产、可辨认无形资产及

不可辨认无形资产的全部价值，更符合公司“高技术、高壁垒、高盈利、高成长

性”的本质特征，评估结果更公允、更全面地反映了股东全部权益的真实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由此得到南通中菱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评估值 15,723.70 万元。 

 

（四）购买标的公司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变更的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菱科技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中菱科技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手方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营性往来应付账款余额为

158.46 万元，结算期限为月结 30 天，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

的形式变相为本次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以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并确保成交价格与评估价值不存在较大差异。 

1、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出具的《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拟购买南通中菱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山评报字[2026]第 13159 号），中菱科技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5,723.70 万元。 

2、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投资收

购中菱科技 51.0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8,000 万元，成交价格与评估价值不

存在较大差异。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 

闾传胪、王金俊、李振泉持有的中菱科技 51%股权。 

（注：协议甲方：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闾传胪、王金

俊、李振泉；标的公司：南通中菱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本次交易价格、定价依据及支付方式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中菱科技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5,723.70 万元。 

甲方采用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乙方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现金对价（万元） 

1 闾传胪 

中菱科技 31.77%的股权（对应注

册资本 317.7007 万元） 

4,983.5408 



2 王金俊 

中菱科技 12.68%的股权（对应注

册资本 126.8005 万元） 

1,989.0272 

3 李振泉 

中菱科技 6.55%的股权（对应注

册资本 65.4988 万元） 

1,027.4320 

合计 8,000.00 

（3）现金对价的付款安排 

甲乙双方同意，该等现金对价按照以下约定支付： 

第一期对价：甲方应当自本协议生效且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向乙方支付对

价 4,8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仟捌佰万元整）。 

第二期对价：甲方应当自资产交割完成且税费缴纳事项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对价 3,2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仟贰佰万元整）。 

为免歧义，双方确认上述交易价格为含税价，甲方向乙方实际支付的第二笔

价款将根据甲方为乙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的剩余金额支付。 

（4）本协议的生效、变更、解除与终止 

①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后成立。 

②本协议自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之日起生效。 

③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进行变更或者解除，但需由甲乙双方签

署书面协议或文件，并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程序（如需）后方可生效。 

2、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1）业绩承诺 

（注：协议甲方：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业绩承诺方：

闾传胪、王金俊、李振泉） 

①业绩承诺方承诺中菱科技在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以下

简称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否则业绩承诺



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予以补偿。 

②甲乙双方同意，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以《购买资产协议》的

交割完成日为准，下同）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年度）。 

如本次交易在 2026 年度内实施完毕（即《购买资产协议》的交割完成日在

2026 年度），则业绩承诺期为 2026 年、2027 年、2028 年，则乙方的承诺净利润

不低于以下标准： 

主体 

2026 年度承诺净

利润（万元） 

2027 年度承诺净

利润（万元） 

2028 年度承诺净

利润（万元） 

中菱科技 1,700 2,040 2,100 

如本次交易在 2027 年度内实施完毕（即《购买资产协议》的交割完成日在

2027 年度），则业绩承诺期自动顺延一年，则乙方的承诺净利润以中联评估出具

的中菱科技资产评估报告的盈利预测数为准。 

③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差额的确定 

业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甲方应聘请经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的当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

差异情况分别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的承诺净利润与实

际净利润的差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

确定。 

（2）业绩补偿安排 

①业绩承诺期内，如中菱科技各期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乙方应当对甲方进行补偿。 

②乙方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中菱科技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

当期期末中菱科技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中菱科技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本次交易的总交易对价－截至当期期末乙方就中菱科技累积已补偿金额（如



有）。 

③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发生补偿义务的，乙方以现金方式连带地向甲方进行

补偿，于上述各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④乙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甲方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

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⑤乙方对甲方的现金补偿金额以乙方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对价之总数

为上限。 

⑥因业绩补偿产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各自承担。 

（3）业绩承诺的保障措施 

乙方承诺，乙方保证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交易价款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

诺，不通过各种方式逃废补偿义务。 

乙方与甲方签署股权质押协议，将其持有的剩余中菱科技 49%股权质押给甲

方，以担保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义务。 

（4）本协议的生效、变更、解除与终止 

①本协议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以及乙方双方签署，并分别签字/加

盖公章后成立，自《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同时生效。 

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进行变更或解除，但需由甲乙双方签署

书面协议或文件，并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程序（如需）后方可生效。 

③本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终止；《购买资产协议》解除或者终止的。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1、过渡期安排及损益归属 

（1）甲乙双方同意，交割完成日后，标的公司的剩余未分配利润由甲方与



标的公司届时的其他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2）甲乙双方同意，标的公司过渡期内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

产部分由交割完成日后的甲方与标的公司届时的其他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共

同享有；标的公司过渡期内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于交割完成

日后由乙方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 

2、债权债务安排和人员安排 

（1）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享有或承担。

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2）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标的公司现有人员的劳动关系不因本次交

易而发生变化或者转移。 

（3）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将任命中菱科技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以及财

务负责人。 

3、陈述与保证 

（1）在过渡期内，乙方将维护、督促标的公司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未经

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就标的资产设置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且不进行与正

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2）如因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前的任何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法律法规

的要求而被要求缴纳员工社保公积金款项、税款、罚款、滞纳金等任何款项或受

到处罚，乙方将向甲方全额补偿。 

（3）本次交易的交割完成日后，标的公司可以继续使用中菱科技的商号以

及其合法拥有的全部商标。  

4、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后成立；自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起生效。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公司深入践行国资监管部门关于“国有资本向高端制造、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中”战略部署的关键举措。通过精准并购，旨在推动国有资本深

度融入新能源、特高压等国家战略产业脉络，敏锐捕捉并把握“电网升级”“算

电协同”等政策窗口期的红利。此举将有效拓展国有资本在电力基础设施配套、

大规模设备更新等前沿领域的投资版图，在显著提升国有资产质量与行业影响

力的同时，筑牢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坚实根基。 

本次收购将在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三个维度激发显著的协同效

应，实现“1+1>2”的价值创造： 

降本增效：打通内部供应链，实现民士达芳纶纸基材的直供直销，双向降

低采购与销售成本。 

高端溢价：依托标的公司深加工能力，双方将联合开发面向新能源、智能

电网、算力中心等高端领域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盈利增长：预计协同效应带来的高端产品溢价将显著优化产品综合毛利

率，通过盈利能力的双重提升，为国有资产的持续、高质量增值提供强劲动力。 

 

七、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与标的公司可能出现整合不顺畅、协同效应无法按时

释放的风险，公司将加强对中菱的内部控制和监督管理，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发

生的风险。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协同发展，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

利益。 

 

八、备查文件 

（一）《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 

（二）《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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